	项目名称
	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二批）项目咨询服务

	项目预算
	65万元

	项目背景
	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为我市新建高水平、国际化的三级甲等儿科专科医院，位于龙华区民治大道东侧，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设计床位1500张，日门诊量10500人次。为满足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开业需求，（深发改〔2023〕104号）批复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投资40189万元，已进入采购阶段。按照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规划，为保障医院开业后续业务的开展，我院计划申报医疗设备（第二批）投资约48960万元。现需开展项目编制工作，内容包含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二批）项目建议书（如需要）、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以及概算书的编制，并上报发改部门审批。

	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2、企业须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督平台通过工程咨询单位备案，并提供备案公示信息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3、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中国网“信用服务”栏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深圳信用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投标人信用信息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由采购代理机构查询，投标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非法分包或转包。

	技术参数
	[bookmark: _GoBack]中标人必须按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规定和要求编制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如需要）、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和概算书，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建设项目依据、必要性及迫切性：搜集相关资料与规划，分析相关政策和环境，结合未来发展规划，明确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2、在配套医疗设备（第一批）批复的基础上，按照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规划，为保障医院开业后续业务的发展，深入调研第二儿童医院医疗设备购置的详细需求：充分掌握其医用设备配置现状，发掘其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需求，明确其对设备的功能、规模、服务等各方面的需求。
★3、制定模板，确认和收集各科室设备清单：进行整理、确认模板的内容要包括设备名称、数量、单价、总额、主要配置、保修年限、申请科室。
★4、按照调研的需求，合理科学确定科室需求，设备详细配置及建设内容和规模。
★5、对项目进行设备方案论证和研究，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根据调研的需求和确定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规模，结合对方案的全面性、合理性、先进性、可实施性进行分析论证，确定最终设备方案。
★6、按照集采要求及选配方案、市场询价确定项目投资概算。
★7、按采购进口设备的相关规定和申报模板，协调、引导各科室开展进口设备论证，并组织专家进行进口设备论证，上报主管部门审批。
★8、保密要求：中标人对开展项目所取得的全部信息和内容保密，不得对外或第三方披露。
★9、档案管理要求：每完成一阶段工作（以发改批复为准），在收到批复后的7个工作日内将项目申报过程资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并装订成册（含电子版）交予采购人。归档的内容和格式按采购人要求执行。为采购人保留完整的电子版项目申报档案。

	商务参数
	★1、编制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二批）项目建议书》（如需要）、《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二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建议书）》和《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配套医疗设备（第二批）概算书；
★2、中标单位应在本项目采购合同生效之日起的10个自然日内完成需求调研和前期工作。完成前期工作后，收到采购人正式书面指令后15日内完成各个阶段正式送审版报告。协助配合直至项目取得发改部门概算批复为止。中标单位应根据前述履约期限要求，结合采购人要求，自行合理安排工作进度，确保在履约期限届满前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并向采购人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工作成果。
★3、投标限额及付款方式
投标限额：本次招标项目投标报价上限为65万元，超过作废标处理。说明：合同最终结算价不超过按概算批复投资额测算的编制咨询费。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待市发改概算批复并下达前期费用或资金到位后一次性支付；
注：如该项目由于政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废止，无法下达财委资金，则按中标人实际完成的工作量，经双方共同确认无误后，由采购人自筹经费按进度结算。若中标人已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申报，则采购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咨询费的60%作为补偿。




